
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号）

《锦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由锦州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 通 过， 并 经 辽 宁 省 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批准，现予公布，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6 日

锦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2018 年 11 月 30 日锦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19 年 3 月 30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保障

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和畅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的生

产、销售、登记、通行以及相关管理活动，适

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施行前购买的合法销售的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进行登记和管理，发生交通事故的，按照

案件事实和车辆性质依法承担责任。

第四条  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应当遵循依法

管理、方便群众、注重引导和教育为主、处罚

为辅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含

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松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下同）应当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的领导，

建立职责明确、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管理工

作机制。

市、县（市、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

责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其他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

业自律，规范会员行为，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电

动自行车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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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在本市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

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电动自行车

生产、销售市场的监督管理，建立监督检查制度，

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生产、销售不符合

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可以依法查封、

扣押车辆。

第八条  电动自行车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

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车辆合格证明和其

他标识，核实设计最高时速、整车质量、外形

尺寸等参数，并建立实名制进货、销售台账，

确保销售的电动自行车符合国家标准。

第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行为：

（一）拼装电动自行车；

（二）改装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装置或者拆

除、改装限速装置；

（三）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挂架、伞、蓬

等装置，改动电动自行车外形结构、尺寸；

（四）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高分贝喇叭、

音响等产生噪音污染或者影响通行安全的设备；

（五）其他影响电动自行车通行安全的拼

装、改装行为。

从事经营性拼装、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收缴其违法装置，

并处二千元罚款；情节较重的，并处一万元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处二万元罚款。

第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鼓励和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建设电动自行车废旧

蓄电池收集、贮存、处置的场所和设施。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依法对收集、贮存、拆解、

利用、处置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的行为进行

监督管理。

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的销售者、电动自

行车的维修者应当提供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

更换、回收服务，建立台账，并将收集的废旧

蓄电池交由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

处理。

第三章  登记

第十一条  本市实行电动自行车登记制度。

未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不得在本市行政区域道

路行驶。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购车之日起 30 日

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本条

例施行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应当在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登记。

对本条例施行后新购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电动自行车不予登记。

对拼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不予登记。

驾驶未办理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三十元罚款，

对符合登记条件的责令补办登记手续；驾驶本

条例施行后新购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

五十元罚款。

第十二条  申请电动自行车登记的，应当

现场交验车辆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等车辆合法来源证明；

（三）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明。

本条例施行前购置的电动自行车，购车发

票或者合格证遗失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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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本人身份证明和书面说明，向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申请登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符合规定条件的，

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并发放电动自行车行驶证

和号牌；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并说明

理由。

电动自行车登记办法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携带行驶

证；在规定位置悬挂号牌并保持号牌清晰、完整，

不得故意遮挡、污损；不得挪用、转借、涂改、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

行驶证和号牌。

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未悬挂号牌、不

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元

罚款。

挪用、转借、涂改、伪造、变造或者使用

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和号牌的，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非法行驶证和号牌，

并处五十元罚款。

第十四条  已经办理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

有权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双方应当在所有权转

移之日起 30 日内，携带车辆及其行驶证和双方

身份证明，到原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丢

失或者损毁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或者其委托

人应当携带车辆和身份证明，向原登记部门申

请补领或者换领牌证。

对符合条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补发或者换

发牌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四章  道路通行

第十六条  新购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可以

持购车发票等购车证明自购车之日起 30 日内临

时通行。

第十七条  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

（二）按照交通信号、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三）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

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四）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下车推行；

（五）在有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的路段

横过道路时，从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

（六）不得醉酒驾驶；

（七）不得逆向行驶；

（八）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

（九）不得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

辆牵引；

（十）不得双手离把；

（十一）不得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

折竞驶；

（十二）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1.5 米，

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 0.15 米，长度前端不

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 0.3 米；

（十三）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

速不得超过十五公里；

（十四）遵守交通管制规定；

（十五）不得驾驶拼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十六）其他道路通行管理的规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前款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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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第（六）项、第（十三）项规定的，处五十

元罚款；违反第（二）项规定的，对通过有交通

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有停止信号时没有停

止的驾驶人，处五十元罚款，对通过交叉路口时

未按照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指示通行的处十元罚

款；违反第（三）项规定的，对不在规定车道内

行驶的驾驶人处三十元罚款，对在没有非机动车

道的道路上，不靠车行道右侧行驶的驾驶人，处

二十元罚款；违反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

处十元罚款；违反第（七）项、第（十）项规定

的，处二十元罚款；违反第（八）项、第（九）项、

第（十一）项、第（十二）项规定的，处三十元

罚款；违反第（十四）项规定的，对强行通行，

不听劝阻的驾驶人，处五百元罚款；违反第（十五）

项规定的，对拼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予以暂扣

车辆，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罚款。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十八条  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投保车

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财产

损失保险等相关责任保险。

第十九条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违反道路通

行规定，自愿接受交通安全学习教育或者协助

交通警察维护交通秩序的，应当减轻或者不予

处罚；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交通警察

应当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第二十条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违反道路通

行规定，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可以扣留其车辆，并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程序处理。

第二十一条  国家、省对电动自行车安全

管理有相关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 

关于制定《锦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说明

锦州市人大常委会

《锦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由锦州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目前，我市市区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在 20 万

辆左右，加上四个县（市）电动自行车共 50 万

辆左右，且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据调查，

我市在用电动自行车 90% 以上不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成为影响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顺畅的重要

因素。由于电动自行车没有车辆保险、未实行

登记上牌，发生交通事故后如逃逸，对交通事

故的处理和逃逸案件侦破工作带来较大的不便，

是造成破案难、追赃难、返还难的主要原因，

对此群众反响很大。因此，从实际出发，制定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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